
公司、商號名稱:
本市殯葬禮儀服務業經營許可應備文件審查表

項次
申   請   許   可   應   備   文   件

（一式二份、影本請加蓋公司章、申請人印章）

審 查 結 果

符 合 不符合

1 申請書□ 公司及商業名稱

□ 申請人及公司或商業之負責人

□ 營業項目

□ 公司或商業所在地

□ 直轄市、縣(市)主管機關指定應記載之事項

2

申請人身分證明文件影本（委託代辦者應加附代理人身

分證影本及委託書）、公司或商號負責人及其身分證明文件

影本；合夥者應加附合夥契約。

3 高雄市政府登記商號名稱預查表影本。

4

□營業據點土地、房屋所有權證明文件影本。

□土地使用分區證明書正本。土地使用分區證明書正本。

(本市都市計畫區-住宅區、商業區可申請殯葬服務業

辦公室、聯絡處所)

□住宅區申請設立殯葬服務業切結書 (住宅區才需檢附)

□營業據點所有權非屬申請人所有者，應檢附使用同意

證

  明文件正本或租賃契約影本。

5

殯葬禮儀服

務能力說明

書

□相關證照(若具有「殯禮服務人員技術證

照」或其他殯葬禮儀服務業之相關證照者，

請檢具影本以供主管機關輔導及評鑑備查

用)

□商品或服務項目及契約書

□價金或收費基準表

□專任禮儀師名冊。但未達殯葬管理條例第

45條第3項一定規模者，免附。

6
□臺灣高雄地方法院函影本

□臺灣橋頭地方法院函影本

□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函影本

□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函影本

□臺灣高雄橋頭地方檢察署函影本



□臺灣高雄少年及家事法院函影本

(本項待本處函詢司法單位，尚不需檢附)

7

□ 共同協助宣導陪葬品減量承諾書

□ 殯葬服務業個人資料檔案安全維護計畫

□ 切結書

□ 應(租)用懸掛車牌之靈車承諾書

審

查

意

見

□ 審查合格

□ 審查不合格情形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

審查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審查日期：    年    月    日


